
1

印章使用管理规定
（2021 年 3 月 24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印

章使用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使用安全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印章包括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”印章、“中

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办公室”印章、财务印章、领导签名章。

第三条 印章使用审批

（一）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”印章，用于以基金会名义发出的

重要文件、函件，签订的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、合同等。由承办人凭

报请理事长或理事长委托人审批同意的请示件和文件后，到办公室登记后

方可用印。

（二）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办公室”印章，主要用于相关发文

及开具介绍信、证明信等，由承办人凭理事长或报秘书长审批的请示件和

文件后，到办公室登记后方可用印。

（三）财务印章，根据业务需求，经主管会计批准后使用。

（四）领导签名章，须报请领导本人审批后方可使用。

第四条 印章使用要求

（一）以基金会或办公室名义开具的介绍信、证明信等，必须使用统

一印制的信样，存根和所开具的内容必须一致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印章使用审批权限、公文份数用印。签发手续不完备

的公文，不得用印。用印的公文，应存档批示件、文件定稿和正本各 1

份。辅助性文件用印，应存档用印请示件、复印件各 1 份。

（三）严禁在空白信笺或介绍信上用印。

（四）用印时必须据实、详细填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。

（五）携带印章外出时，必须报经秘书长批准，并由专人妥善保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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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通过快递等传送。

第五条 印章的刻制与管理

（一）办公室是基金会印章的主管部门。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”

印章、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办公室”印章等由办公室专人专柜保管，

财务印章、领导签名章由财务会计或出纳专人保管。

(二)刻制更换印章，须报理事长批准，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，由

办公室按照相关规定刻制更换。启用印章时由办公室保留印模，废止的印

章由办公室按规定处理，不得自行销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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